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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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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海天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27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下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通知于2026年3月25日通过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至所有董事。

（三）本次会议于2026年3月2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收到表决票7张，出于谨慎性考虑，董事费功全先生、董事费俊

杰先生回避表决。

（五）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海天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 基于谨慎性原则，董事费功全先生、费俊杰先生

回避本次表决。

在“海天转债” 存续期间，公司股票已经出现在任意三十个连续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85%的情形，已触发《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证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中约定的“海天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鉴于“海天转债” 距离可转债到期日尚远，且近期公司股价受宏观经济、市场等因素影响，未能正

确体现公司长期发展的内在价值，结合当前的市场情况及公司自身实际情况，出于投资者利益的考虑，

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行使“海天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且在未来三个月（2026年3月27

日至2026年6月26日）内，如再次触发《募集说明书》中约定“海天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

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下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将从2026年6月27日重新起算 （2026年6月27日为非交易日，

顺延至下一交易日），在此之后若“海天转债” 再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

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海天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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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不向下修正“海天转债”转股价格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在“海天转债” 存续期间，公司股票已经出现在任意三十个连续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85%的情形，已触发《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证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中约定的“海天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

款。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并在作出本

次董事会决议后3个月内（即2026年3月27日至2026年6月26日）亦不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

● 自2026年6月27日起首个交易日重新开始计算，如“海天转债” 未来再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条款，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海天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

一、海天转债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83号）核准，公司于2026年2月5日公开发

行了801.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0,100.00万元，期

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已于2026年3月1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债券简称“海天转债” ，债券代码“113700” 。

根据有关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海天转债”转股期自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

（2026年2月11日，T+4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6年8月11日，非交易日顺延）起至可转债

到期日（2032年2月4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

另计息）。

二、“海天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及触发情况

（一）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募集说明书》关于“海天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规定如下：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

东会审议表决。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前述股东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

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且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上述方案须经出

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会就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进行表决

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若在前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会决议公

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等有关信息。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

日或之后、且为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二）转股价格修正条款触发情况

在“海天转债” 存续期间，公司股票在任意三十个连续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

于当期转股价格85%，已触发“海天转债”的转股价格修正条件。

三、本次不向下修正“海天转债”转股价格的具体说明

鉴于“海天转债” 距离可转债到期日尚远，且近期公司股价受宏观经济、市场等因素影响，未能正

确体现公司长期发展的内在价值，结合当前的市场情况及公司自身实际情况，出于投资者利益的考虑，

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行使“海天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且在未来三个月（2026年3月27

日至2026年6月26日）内，如再次触发《募集说明书》中约定“海天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

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下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将从2026年6月27日重新起算 （2026年6月27日为非交易日，

顺延至下一交易日），在此之后，若“海天转债” 再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

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海天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7日

浦银安盛普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6

年度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3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普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普庆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903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年8月2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浦银安盛普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浦银安盛普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等有关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6年3月20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6年度的第1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普庆纯债债券A 浦银安盛普庆纯债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9037 009038

截止基准日下

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

额净值（单位：元）

1.0773 1.0613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

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209,783,861.71 8,462.14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

份基金份额）

0.26 0.26

注：

1)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收益分配，具体分配方案以公告为准” ；

2)截止2026年3月20日，本基金可供分配利润为209,792,323.85元；

3)由于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而C类基金份额收取销售服务费，各类别基金份额

对应的可供分配利润将有所不同。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3月27日

除息日 2026年3月27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3月31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

金红利自动转为相应类别的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

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A类和C类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分别选择不同的分红方式；同一

投资人持有的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只能选择一种分红方式。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2026年3月27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

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2026年3月30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

份额进行确认，2026年3月31日起可以查询、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

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注：本次收益分配方案已经本基金的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基金收益分配采用现金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自行选择收益分配方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事先未做出选择的，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选择红利再投资的，现金红利则按权

益登记日除权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本次分红确认的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

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 最后一次提交并被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的分红方式为

准。 同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对本基金不同销售机构下的交易账户可设置不同的收益分配方式，且在任一

销售机构对其单个交易账户下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的修改将仅适用于该销售机构下的单个交易账户，

而对本基金其他销售机构下的交易账户无效。

3.3�基金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当投资者的现金红利

小于一定金额，不足于支付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时，基金登记机构可将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

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3.4�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请务必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

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

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因分红导

致基金净值调整至1元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

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3.5�咨询方式：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828999、021-33079999；

公司网址：www.py-axa.com；

客户端：“浦银安盛基金” APP；

公司微信公众号：浦银安盛基金（AXASPDB），浦银安盛微理财（AXASPDB-E）。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778

证券简称：新兴铸管 公告编号：

2026-12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3月26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3月2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26日（现场股东会召

开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26日9:15－15:00

2、股权登记日：2026年3月19日（星期四）

3、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武安市2672厂区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何齐书先生因公出差无法主持本次会议，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

次会议由董事王昌辉先生主持。

6、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7、公司部分董事、高管人员通过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598人，代表股份1,757,143,75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4.336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人，代表股份2,726,84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688%。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93人，代表股份1,754,416,91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4.2679%。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96人，代表股份118,703,20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2.9951%。

5、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股东会审议并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750,032,009 99.5953% 6,770,500 0.3853% 341,250 0.019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1,591,457 94.0088% 6,770,500 5.7037% 341,250 0.2875%

2、审议通过了《2026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11,680,306 93.9866% 6,812,500 5.7332% 332,950 0.28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1,557,757 93.9804% 6,812,500 5.7391% 332,950 0.2805%

3、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境外全资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749,720,209 99.5775% 7,059,700 0.4018% 363,850 0.020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1,279,657 93.7461% 7,059,700 5.9474% 363,850 0.3065%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此次召开的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所审议的议

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雷敬云、兰小玮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905

证券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

2026-30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26日（星期四）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3月2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3月2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2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东港北路31号港务大厦20楼公司大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陈朝辉；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的出席情况

1．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95人，代表股份396,096,318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741,809,597股（股权登记日口径，下同）的53.3960％。 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386,907,522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52.1573%。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594人，代表股份9,188,79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387％。

（3）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594人，

代表股份9,188,79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387％。

2．厦门国际港务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关联股东回避对关联议案的表决；

3．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福建天衡联合律

师事务所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30%股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股份7,077,2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209%；反对股份

1,922,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255％；弃权股份188,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053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7,077,2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0209%； 反对股份1,922,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255%； 弃权股份

18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36%。

本项议案为关联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已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黄臻臻律师、 荆日扬律师列席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公司2026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记录；

2．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3．公司2026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6日

关于新增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部分基金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为促进华夏中证港股通汽车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159323）、华夏创业板新

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159368）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

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2号一一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2026年3月27日起，本公司新增兴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为上述基金的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夏凯德商业资产封闭式基础设施证

券投资基金收益分配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3月27日

一、公募REITs�基本信息

公募REITs名称 华夏凯德商业资产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REITs简称 华夏凯德商业REIT

场内简称 凯德商业（扩位简称：华夏凯德商业REIT）

公募REITs代码 508091

公募REITs合同生效日 2025年9月1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

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华夏凯德商业资产封

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夏凯德商业资产封闭

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或其更新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5年12月31日

截止收益分配

基准日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公募REITs份额净值 （单位：

元）

5.7473

基准日公募REITs可供分配金额（单

位：元）

30,441,709.38

截止基准日公募REITs按照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元）

27,397,538.44

本次公募REITs分红方案 （单位： 元/10份公募

REITs份额）

0.761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第1次分红

注：1、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方案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2、本基金合并后2025年度(2025年9月16日至2025年12月31日)可供分配金额为30,441,709.38

元，上表“截止基准日公募REITs按照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为本基金合并后2025

年度可供分配金额的90%。

3、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应当将不低于合并后年度可供分配金额的90%以现金形式分

配给投资者。本基金的收益分配在符合分配条件的情况下每年不得少于1次。本次拟分配金额为人民币

30,440,000.00元，占截止本次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金额的99.9944%。 本次分红实施后，本基金

2025年度收益分配符合基金合同约定。

截止基准日公募REITs按照本次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与实际分配金额间可能存在尾差，具体以

注册登记机构的规则为准。

二、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3月31日

除息日 2026年4月1日（场内） 2026年3月31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4月7日（场内） 2026年4月2日（场外）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收益分配采取现金分红方式，不支持红利再投资。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

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不征收所得

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注：1、本基金的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

2、现金红利款将于2026年4月2日自本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分派期间（2026年3月27日至2026年3月31日）暂停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2）本基金可供分配金额是指在基金合并财务报表净利润基础上通过合理调整计算得出的金额，

在可供分配金额计算过程中， 应当先将合并财务报表净利润调整为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EBITDA），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项目公司持续发展、项目公司偿债能力、经营现金流等因素后确

定可供分配金额计算调整项。 本基金可供分配金额计算调整项如下：

不动产基金发行份额募集的资金；收购不动产项目所支付的现金净额；商誉相关调整；应收、应付

项目的变动；当期支付的利息及所得税费用以及对未来合理相关支出的预留，包括重大资本性支出、期

末经营性负债、不可预见费用等。

经过上述项目调整后，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日2025年9月16日至本次收益分配基准日2025年12

月31日期间的可供分配金额为人民币30,441,709.38元。

（3）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卖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

本次分红权益。

四、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投 资 者 可 登 录 本 公 司 网 站 （www.ChinaAMC.com） 或 拨 打 本 公 司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400-818-6666）咨询、了解本次分红相关事宜。

五、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资

产净值的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管理

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在参与本基金相关业务前，应当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熟悉不动产基金相关规则，自主判断基金投资价值，自主

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

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

出投资决策。 本基金风险揭示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2025

年年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基金2025年年度报告所载

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部分基金明细如下：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华夏首创奥莱REIT 508005

华夏华电清洁能源REIT 508016

华夏金茂商业REIT 508017

华夏北京保障房REIT 508068

华夏南京交通高速公路REIT 508069

华夏基金华润有巢REIT 508077

华夏特变电工新能源REIT 508089

华夏凯德商业REIT 508091

华夏金隅智造工场REIT 508092

上述基金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于2026年3月27日在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和中国

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

司客服电话（400-818-6666）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920

证券简称：德赛西威 公告编号：

2026-018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修改、增加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大鹏先生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和《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5、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3月26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3月2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26日上午 9:15至9:25、9:30至11:30，下

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3月26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

6、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惠泰北路6号德赛西威会议室。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17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40,554,2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7.0625%。 其中：

（1）现场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96,599,7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9.6976%。

（2）网络投票情况

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713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为43,954,5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649%。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情况

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71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9,098,13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3%。

9、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

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322,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8%；反对166,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9%； 弃权65,5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3%。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317,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5%；反对168,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6%； 弃权67,9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316,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1%；反对169,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8%； 弃权68,5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1%。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304,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68%；反对184,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1%； 弃权65,1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1%。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848,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80%；反对184,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7%；弃权65,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103%。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306,6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73%；反对179,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7%； 弃权68,1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850,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09%；反对179,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7%；弃权68,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154%。

6.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111,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00%；反对373,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 弃权69,6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5%。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9,900,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82%；反对586,529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2%； 弃权66,7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6%。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444,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45%；反对586,529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25%；弃权66,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130%。

8.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新余市威立昌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合计8,963,

553股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31,140,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未回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43%；反对37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未回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5%；弃权73,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未回避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8,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86%；反对376,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66%；弃权73,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8%。

9.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130,6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56%；反对353,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7%； 弃权70,4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7%。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0.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106,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5%；反对416,46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3%； 弃权31,3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2%。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50,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22%；反对416,46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47%；弃权31,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3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1.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的10项子议

案：

11.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340,104,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9%；反对412,66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2%； 弃权37,2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9%。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8,1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87％;反对412,667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83%；弃权37,2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63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1.02�发行及上市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340,105,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1%；反对410,26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5%； 弃权38,9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4%。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8,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98%；反对410,26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42%；弃权38,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65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1.03�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340,103,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8%；反对410,46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5%； 弃权39,8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7%。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7,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80%；反对410,46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46%；弃权39,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67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1.04�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340,107,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8%；反对410,46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5%； 弃权36,1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51,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42%；反对410,46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46%；弃权36,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61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1.05�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340,104,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9%；反对412,06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0%； 弃权37,7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1%。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8,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88%；反对412,06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73%；弃权37,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63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1.06�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340,104,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9%；反对411,96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0%； 弃权37,7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1%。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8,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90%；反对411,96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71%；弃权37,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63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1.07�发售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340,102,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3%；反对410,56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6%； 弃权41,3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1%。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6,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53%；反对410,56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47%；弃权41,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7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1.08�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340,104,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0%；反对410,46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5%； 弃权39,0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5%。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8,5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93%；反对410,46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46%；弃权39,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66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1.09�承销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340,103,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7%；反对410,56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6%； 弃权39,9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7%。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7,5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76%；反对410,56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47%；弃权39,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67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1.10�筹资成本分析

表决结果：同意340,091,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42%；反对410,26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5%； 弃权52,0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3%。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35,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77%；反对410,26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42%；弃权52,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88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102,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3%；反对417,46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6%； 弃权34,4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1%。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6,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53%；反对417,46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64%；弃权34,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8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103,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6%；反对410,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4%； 弃权40,7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7,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72%；反对410,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38%；弃权40,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69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4.审议并通过《关于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104,6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0%；反对409,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4%； 弃权39,7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7%。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8,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91%；反对409,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36%；弃权39,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67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5.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有关事项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105,6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3%；反对411,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8%； 弃权37,3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9,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08%；反对411,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60%；弃权37,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63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6.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102,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3%；反对413,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3%； 弃权38,7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4%。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6,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52%；反对413,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92%；弃权38,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65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7.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的3项子议案：

17.01�修订《公司章程（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

表决结果：同意340,101,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9%；反对416,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2%； 弃权36,8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8%。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7.02�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

表决结果：同意340,103,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8%；反对414,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6%； 弃权36,1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7.03�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

表决结果：同意340,098,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2%；反对413,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5%； 弃权41,6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2%。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8.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的2项子议案：

18.01�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

表决结果：同意340,077,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0%；反对413,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5%； 弃权62,8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5%。 表决结果:通过。

18.02�修订《关联（连）交易管理制度（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

表决结果：同意340,101,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9%；反对413,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5%； 弃权39,2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5%。 表决结果:通过。

19.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109,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94%；反对378,53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2%； 弃权66,1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4%。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53,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75%；反对378,534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05%；弃权66,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120%。

20.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并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100,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7%；反对416,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4%； 弃权37,1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9%。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4,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18%；反对416,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53%；弃权37,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62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

下：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惠州市德赛

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全文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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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3月

23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并于2026年3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高大鹏先生召集并

主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公司拟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上市” 或“本次发行” ），为完成本次发行上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 ）等境内外法律法规，公司对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进行了修订。

该制度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于公司本次发行的H股股票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之日起生效，在此之前

原有制度将继续适用。

同时，董事会同意其授权人士为本次发行上市的目的，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变化情况、境

内外政府机构和监管机构及证券交易所等的要求与建议及本次发行上市实际情况，对《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不时进行调整和修改（包括但不限于对

文字、章节、条款、生效条件等进行调整和修改）。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划分董事角色及职能的议案》

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等相关要求，拟确认公司董事会各董事角色及职能划分如

下：

执行董事：高大鹏先生、凌剑辉先生

非执行董事：姜捷先生、李兵兵先生、罗翔先生、尹毅强先生

独立非执行董事：李薇女士、熊明良先生、徐焕茹先生

上述董事角色及职能的确认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在本次发行H股股票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香港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为

保障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以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正常运行，拟补选非独立董事尹毅强先生以

及独立董事李薇女士为相关委员会委员，补选完成后，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组成情况如下：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熊明良先生、李兵兵先生、徐焕茹先生、李薇女士、尹毅强先生，熊明良先生为

召集人。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李薇女士、姜捷先生、熊明良先生、徐焕茹先生、罗翔先生，李薇女士担任召集

人。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徐焕茹先生、姜捷先生、李薇女士、熊明良先生、高大鹏先生，徐焕茹先

生担任召集人。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6日


